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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2019年补偿公益林面积91.5343万亩，其中国家级公益林84.3698万亩、省级公益林7.1645万亩。国有公益林27.3962万亩，补助标准为14.75元/亩，集体和个人公益林64.1381万亩，补助标准为17.75元/亩（其中提取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管护费2.25元/亩、林权权利人经济补偿15.5元/亩）。
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下达资金1,542.5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184.15万元，省级资金358.4万元。财政资金直接拨付至三个林场3,953,271.66元，拨付至林业局11,472,228.34元。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使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林地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不断增强，森林火灾、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滥伐盗伐、采挖、毁林开荒及违规占用公益林等破坏现象大幅减少。
2、具体项目目标
其中国家级公益林84.3698万亩、省级公益林7.1645万亩。其中国有公益林27.3962万亩，补助标准为14.75元/亩，集体和个人公益林64.1381万亩，补助标准为17.75元/亩（其中提取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管护费2.25元/亩、林权权利人经济补偿15.5元/亩）。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印发《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支出资金的通知》（湘财建二指〔2018〕90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50号）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19〕15号）等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资金的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林业局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1542.55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1542.55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下达资金1542.55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184.15万元，省级资金358.4万元。财政资金直接拨付至三个林场3,953,271.66元，拨付至林业局11,472,228.34元。资金到位率100%。下达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日期
	指标文号
	指标下达资金
	实际拨付至林业局

	
	
	
	中央
	省级
	

	1
	2019/10/14
	湘财建二指［2018］90号
	11,076,400.00 
	3,537,700.00 
	10,660,828.34 

	2
	2019/10/14
	湘财资环指［2019］15号
	-
	46,300.00 
	46,300.00 

	3
	2019/10/14
	湘财预［2019］150号
	765,100.00 
	-
	765,100.00 

	合计
	11,841,500.00 
	3,584,000.00 
	11,472,228.34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资金共计支出11,481,903.75元，支出明细如下：
单位：元
	资金分类
	支出项目
	金额
	备注

	公益林管护补助资金
	集体部分
	4,822,067.05 
	

	
	个人部分
	5,119,338.45 
	

	
	小计
	9,941,405.50 
	

	公益林管护费资金专户
	林场公益林保险
	41,094.30 
	

	
	国有、集体和个人公益林保险
	96,207.15 
	

	
	护林员个人保险
	53,400.00 
	

	
	护林员工资
	922,851.00 
	

	
	防火宣传费
	7,560.00 
	宣传册、宣传栏等

	
	防火宣传册
	18,400.00 
	4000册

	
	培训伙食费
	39,920.00 
	公益林护林员及其他管护人员培训

	
	培训资料费
	42,760.00 
	宣传册、培训资料、管护合同、签护协议

	
	防火宣传费
	39,300.00 
	防火宣传牌、横幅

	
	购农夫山泉矿泉水、食品等
	9,185.80 
	

	
	护林员服装
	209,820.00 
	

	
	拨付工作经费
	60,000.00 
	毛俊镇工作经费3万，所城镇工作经费3万

	
	小计
	1,540,498.25 
	

	合计
	11,481,903.75 
	


其中：公益林管护费资金专户2019年初结余2,519,543.73元，2019年提取管护费1,443,155.00元，提取国有公益林保险87,667.84元，共计收入1,530,822.84元，2019年共计支出1,540,498.25元，本年收支相抵结余-9,675.41元，2019年末累计结余资金2,509,868.32元。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印发《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支出资金的通知》（湘财建二指〔2018〕90号）、《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预〔2019〕150号）和《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9年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19〕15号）、《湖南省公益林管理办法等文件，蓝山县林业局实行财政报账制管理，制定了《蓝山县公益林补偿资金管理办法》，建立了公益林台账，财政部门建立了专账，资金发放实行国库集中支付，个人部分采用“一卡通”的形式发放；集体部分由财政局发放到乡镇财政所“村账乡代管”账上；国有林场的补偿资金由财政局直接拨付到各林场账户。
（3）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组建了护林管护队伍，由各乡镇聘请了专职的公益林护林员267人，签订了管护协议，实现了全县集体省级以上公益林64.1381万亩，管护率100%。制订和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加大了资源保护力度，建立了公益林数据库，设立了公益林管理台账。实行个人补偿基金“一卡通”发放和集体补偿资金打入村财乡代管制度，加大公益林补偿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管力度，提高补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公益林补偿对象的合法权益。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2019年将集体和个人所有的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提高到每年每亩17.75元，国有的省级以上公益林补偿标准提高到每年每亩14.75元，补偿标准逐年提高，林农逐年增收。带动和促进了生态旅游。县委县政府通过对蓝山县-湘江源头的公益林进行重点保护，带动当地观光游客的增加，推动旅游及其附属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林业经济发展，林农充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环境优势从事林业种养，积极开展生态养植，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林区经济协调发展，加速了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二）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实施政策性森林保险工作，增强了公益林经营者和林农抵御风险能力。林农通过参与项目生产经营获得劳务收入，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促进了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林地增加、森林蓄积量增加，水源涵养能力增强，丰富了水资源。
（三）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国家级、省级公益林得到有效管护，公益林真正形成高效、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发挥了最大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限度地满足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通过健全各级生态公益林管理机构，为森林生态效益基金的持续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初步建立起了生态公益林管理系统，极大提高了项目管理的广度和深度。
（4） 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的实施，公益林管护补贴使林农增收，加速了生态文明建设，得到民众的支持，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资金计划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管理较为规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但在资金分配、资金使用、财务审核、项目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7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资金分配不够明确
《湖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管护费每亩提取2.25元，用于统一护林补助每亩不低于1.5元，用于公益林资源监测、森林防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监测预报、公益林保险、公益林宣传牌设立等项目建设的每亩不高于0.75元，其余部分全部用于经济补偿”。《公益林保护建设知识问答》“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每亩公益林补偿基金可提取2.25元，用于统一聘请护林员护林补助不低于1.5元……护林员护林补助包括护林员工资、保险、奖励、福利及劳动保护用品开支。保险、奖励、福利及劳动保护用品开支的比例不得超过管护补偿费的30%。护林员培训、监管、考核等费用不得从该项目中支出”。
上述文件中对提取的管护费的范围进行规定，林业局未制定本单位具体的资金分配方案，执行和调整均无依据。
（二）资金超范围支出
1、用于培训费用支出
根据《湖南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护林员护林补助包括护林员工资、保险、奖励、福利及劳动保护用品开支。保险、奖金、福利及劳保用品开支的比例不得超过管护补偿费的30%。护林员培训、监管、考核等费用不得从该项目中支出。”但蓝山县林业局该专项资金用于培训伙食费、培训资料费支出。
2、 多扣缴的公益林保险费，用于项目其他费用支出。
2019年以前提取用于购买公益林保险的费用的标准为：市县财政负担0.16元/亩，个人负担0.16元/亩，均从补贴资金中扣减，故按照国有公益林27.3962万亩，0.32元/亩，共提取公益林保险87,667.84元。但2019年开始市县财政负担0.16由财政支付，不需扣减补贴，个人支付保险部分也由0.16元/亩降低为0.15元/亩，但该笔资金在2019年仍以0.32元/亩扣减。相关业务股室说明，多缴纳部分会作为2020年保险资金，2020年将不扣减该保险费用。截止2019年12月31日，除缴纳公益林保险费用41,094.30元，其余资金已用于项目其他支出。
（三）财务审核不严谨
1、费用跨年度报账
如2019年1月第64号凭证，付公益林管护费3,000.00元，为采购2017年3月-11月农夫山泉矿泉水费用；2019年2月第2号凭证，付公益林防火费用4,241.00元，为采购2018年1月、4月、10月、11月矿泉水、食品费用；2019年5月9号凭证，付各项费用1,944.80元，为采购2018年2月-3月矿泉水、食品费用。
2、支付依据不充分
如2019年5月第12号凭证，付公益林防火宣传费39,300.00元，无验收资料；2019年10月第3号凭证，付公益林培训资料费42,760.00元，未进行政府采购。
（四）项目管理不到位
1、集体公益林补贴4,822,067.05元由林业局拨付至各乡镇财政所，财政所是否拨付至各乡镇，各乡镇是否用于公益林项目或拨付至个人，无监督反馈。
2、与护林员签订的合同中对管护区域与面积、协议有效期限等有明确约定，但对管护劳务费标准无明确约定。
七、相关建议
（一）进一步加强资金分配管理
建议林业局制定本单位具体的资金分配方案，加强对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管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应按相关规定和程序及时调整。
（二）进一步加强资金管理
增强专项资金专款专用意识，规范专项资金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完善财务核算与监管，明确界定各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规范资金使用。
（三）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
加强准则和规章制度的学习培训，提高财务人员专业水平，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结合实际情况，科学设置收支科目，规范财务核算，完整披露相关信息，确保决算报表、会计报表、所有账目及原始凭证等会计档案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全面。
（四）进一步加强项目实施组织管理
项目全过程管理还应不断完善，根据国家、省、市、县文件，编制切合自身实际的项目管理制度及细则。确保在科学的管理制度下严格、有效的完成各项事宜。

附表：2019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管护补助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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